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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的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孙公司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以下简称“广州银行珠江支
行”）确认 1.46亿元存单质押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于近日获得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
州中院”或“法院”）受理，案号：（2021）粤 01民初 1278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江支行
（二）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于 2019年 10月 28日签订的编号为（2019）珠江支行存质字 YC-

003号《存单质押合同》无效。
2.判令被告将 146,000,000 元返还给原告，并向原告支付相应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计算方式

为：以 146,000,000元为本金，自 2020年 10月 28日起，至全部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向原告计付，暂计至 2021年 6月 15日为 3,557,400元）。

以上合计 149,557,400元。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诉讼的事实和理由
海南弘天于 2019年 10月 18日设立，是公司持股 51%的控股子公司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润天源”）的全资子公司。
2019年 10月 28日，王安祥违反规定程序，在未告知公司，在未经弘润天源董事会和股东会同意，

且未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的情况下，利用其担任弘润天源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以及
海南弘天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操控海南弘天实施违规担保，擅自安排海南弘天
与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签订编号为（2019）珠江支行存质字 YC-003 号《存单质押合同》，将海南弘天存
于广州银行中大支行的金额为 1.46亿元的定期存单质押给了广州银行珠江支行， 为阜新久宝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阜新能源公司”）与广州银行珠江支行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签订的编号为（2019）
珠江支行信审银承字 003号《银行承兑协议》提供质押担保。2019年 10月 29日，王安祥将海南弘天另
外一笔 1.5亿元的定期存单以同样的方式质押给广州银行珠江支行，为广州银行珠江支行与阜新能源
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提供质押担保。 2020年 10月 28日、29日，因阜新能源公司向广州银行珠
江支行申请开立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阜新能源公司未向银行交存票款，广州银行珠江支行行使质押
权，划扣了海南弘天上述质押的 1.46亿元和 1.5亿元银行存款。

王安祥将海南弘天上述 1.46亿元和 1.5亿元银行存单质押给广州银行珠江支行， 并没有经过弘
润天源的股东会和董事会同意，也没有告知公司，没有经过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同意，对此海南
弘天的法定代表人王安祥出具了《关于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96 亿元及 1.7 亿元定
期存单质押情况的说明》，明确上述存单质押行为完全系其个人操纵海南弘天实施的。

海南弘天认为，其与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签订的编号为（2019）珠江支行存质字 YC-003 号《存单质
押合同》，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批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的合同，广州银行
珠江支行应当返还划扣的款项，承担全部责任。

海南弘天根据《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提起本案诉讼，恳请法院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以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维护海南弘天及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三、判决情况
上述诉讼案件近日才获法院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四、公司已知的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 弘润天源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两广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两广支行”）(2020)京

0101民初 18405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两广支行（贷款人）
被告一：北京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借款人）
被告二：王安祥（担保人）
2. 事实和理由
2016年 10月 14日，华夏银行两广支行与弘润天源签订《最高额融资合同》、《借款合同》及《补充

协议》，根据前述合同约定，弘润天源向华夏银行两广支行申请贷款 2,0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 3年，自
2016年 10月 27日起至 2019年 10月 27日止。同日，华夏银行两广支行与王安祥分别签订了《个人最
高额保证合同》和《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王安祥对弘润天源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以
王安祥名下位于北京市的 5套房屋为弘润天源前述债务提供抵押担保。2019年 10月 24日，前述贷款
到期前，三方签订展期协议，将贷款展期至 2020年 10月 27日。 上述贷款展期期限届满后，由于弘润
天源未能按约还款，华夏银行两广支行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弘润天源还款付息，
并要求对王安祥抵押的房屋行使抵押权以及要求王安祥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判决情况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已对该案件作出判决，判决如下：
（1） 被告弘润天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华夏银行两广支行借款本金 20,000,000 元及

利息、罚息和复利（其中截至 2020 年 4 月 26 日的利息 454,999.99 元，复利 6,020.72 元；自 2020 年 4
月 27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双方签订的编号 BJZX1510120160078《借款合
同》约定计算）；

（2）若被告弘润天源逾期未能履行上述第一项债务，则原告华夏银行两广支行有权对被告王安祥
已办理抵押登记的位于北京市 XXX的 5套房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优先受偿；

（3）被告王安祥对被告弘润天源上述第一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被告王安祥承担完上述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弘润天源追偿。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诉讼费 144,666元（含公告费 560元），由被告弘润天源、王安祥负担。
（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

案号 被告/被执行人 原告/申请人 执行法院 案由 诉讼/仲裁
进展

诉讼金额
（万元）

执行立案时
间

诉 讼/仲
裁判决执
行情况

（2020） 沪 0120
民 初 1871 号
（2021） 沪 0120
执 221号

北京弘润天源基
因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上海睿昂基因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
人民法院

买 卖 合
同纠纷 已判决 33.47 2021/1/5 终结本次

执行

（2020）京仲裁字
第 1424号(2020)
京 02执 868号

北京弘润天源基
因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众道城生
物技术有限公
司

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

民 商 事
仲裁 已裁决 37.69 2020/8/24 执行阶段

（2020）京仲裁字
第 1678号
（2020） 京 01 执
1207号

北京弘润天源基
因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东方赛瑞
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民 商 事
仲裁 已裁决 86.38 2020/10/27 终结本次

执行

（2020）京仲裁字
第 1689号
（2020） 京 01 执
1117号

北京弘润天源基
因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百奥吉通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民 商 事
仲裁 已裁决 30.82 2020/10/22 终结本次

执行

（2020）京仲裁字
第 0353号
（2020） 京 01 执
767号

北京弘润天源基
因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昊诺斯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民 商 事
仲裁 已裁决 81.73 2020/8/3 终结本次

执行

（2020）京仲裁字
第 0688号
（2020） 京 01 执
1068号

北京弘润天源基
因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北京东信永泰
医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

民 商 事
仲裁 已裁决 50.06 2020/10/20 终结本次

执行

（2020） 沪 0118
执 3613号
（2020） 沪 0118
执 4386号

北京弘润天源基
因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纠纷

已裁决 5.01 2020/5/22
2020/6/17

终结本次
执行

(2021)京 0108执
5088 号等 24 件
劳动仲裁案件

北京弘润天源基
因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弘润天源员工
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
北京市大兴区
人民法院

劳 动 争
议纠纷 已裁决 50.88

2021/1/8
-
2021/7/6

执 行 阶
段/终 结
本次执行

合计 376.03
五、上述诉讼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弘润天源及王安祥与华夏银行两广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判决，根据判决结果和《借款合

同》约定，弘润天源应偿还华夏银行两广支行 2,000万元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和复利债务。 由
于弘润天源处于停业状态，王安祥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弘润天源的资金截至目前仍未偿还，导致
弘润天源无能力偿还前述判决的银行借款本息债务，现银行已申请法院执行。 执行阶段，预计银行会
申请法院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王安祥已抵押的 5套房屋用于偿还上述银行借款及利息、 罚息和复
利。 弘润天源将根据该案判决情况及最终执行结果，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

海南弘天诉广州银行珠江支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诉讼结果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暂无法判断其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592 证券简称：ST八菱 公告编号：2021-080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八菱，证券代码：002592）连续

2个交易日（2021年 7月 27日、7月 2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4.12%。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现就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1. 除了已披露的补充更正公告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他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 公司的核心业务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除了前期已披露的筹划事项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了前期已披露的筹划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除了已披露的补充更正公告外，不
存在其他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在 2021年 4月 30 日公告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了公司 2021 年上半年的经营

业绩预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情况与前期披露的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数据
以公司在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正式披露的为准。

3. 公司于 2021年 7月 12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广西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74），该告知书属于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并非最终的处罚决定，最终以广西证监局作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为准。

4. 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公司在 2021年 7月 12日公告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
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中披露的公司存在的相关风险。

5.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6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目前公司部分董监高年龄偏大，根据公司干部管理条例到龄退职。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补选董

事、监事，是公司基于配备年轻高管团队，使经营团队年轻化、专业化做出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造成影响。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秦跃中；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7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9: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壶化股份行政办公楼三楼大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15-9:25，9:30—11:

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15 至 2021

年 7月 28日下午 15:00。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7.公司于 2021年 7月 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74 人， 代表股份

139,163,4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9.5817%。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 71 人，代表股份 139,080,100 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9.5400%。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人， 代表股份 83,3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416%。
2.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中小投资者计 65人，代表股份 9,921,4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9607%。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 62人，代表股份 9,838,100股，占总股份的 4.9190%。
（2）通过网络投票 3人，代表股份 83,300股，占总股份的 0.0416%。
3.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 人；监事 3 人，出席 3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会议，对会议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9,10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9%； 反对 62,800 股，

占 0.0451%；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9,85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70%；反对 62,800 股，

占 0.63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 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即经本次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选举赵宾方、张

志兵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补选赵宾方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39,080,102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838,10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0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2.02、审议通过了补选张志兵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39,080,100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838,10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04%。
表决结果：通过。
3、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选举段林庆为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3.01、审议通过了补选段林庆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139,080,102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838,102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0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大鹏、何敏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国枫律股字[2021]A0436号《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8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监事会主席李建国因年龄原因辞去第三届监事
会主席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一致同意选举杨孝林
（简历后附）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附件：
杨孝林简历
杨孝林，男，1969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92年参加工作。1992年至 1995年，任壶

关县化工厂技术员；1995 年至 1996 年，任壶关县柔性石墨厂技术员兼统计；1997 年至 2001 年，任壶
化集团办公室秘书；2002 年至 2003 年，任长治太行旅行社副总经理；2003 年至 2013 年，任壶化集团
二车间工段长、编码车间工段长、党办副主任、团委书记、党办主任、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党委组织部副
部长；2013年至 2020年 3月，任壶化股份党委委员、工会副主席、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党委组织部副部
长、人力资源部长；2020年 3月至今，任壶化股份党委委员、纪委书记，2021年 1月任监事会监事。

截止本公告日，杨孝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90,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7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向监事书

面发出《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函》。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
在公司三楼小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 3名。 经全体监事推荐，会议由杨孝林主持。 本
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二、 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选举杨孝林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主席，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48）。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783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8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7月 28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7月 28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8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7月 28日 09:15-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 2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邵兴祥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 2021年 7月 1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7人，代表股份 147,674,850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38.685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9 人， 代表股份 141,497,449 股， 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37.0674%。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6,177,401 股，占公

司全部股份的 1.6183%。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 52 人， 代表股份 22,856,118 股，占

公司全部股份的 5.9875%。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47,674,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47,674,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47,674,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47,674,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47,674,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47,674,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147,674,8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终止实施增持计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现场及网络投票同意 30,767,6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22,855,6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中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邵兴祥先生、罗时华先生、卢卫东先生、邵峰先生、刘哲先
生、文正良先生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汪献忠、苗宝文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合法， 会议形成的《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300508 证券简称：维宏股份 公告编号：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维宏股份 股票代码 3005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明洲 何闫闫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 1590号 上海市奉贤区沪杭公路 1590号
电话 021-33587515 021-33587515
电子信箱 weihongzq@weihong.com.cn weihongzq@weihong.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17,030,163.43 84,598,055.95 15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126,890.21 -4,962,675.52 98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38,470,329.89 -5,053,615.77 861.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72,769.47 -4,538,921.75 27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54 -0.0546 989.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54 -0.0546 989.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0% -0.93% 8.5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80,706,789.93 642,651,003.71 2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0,390,897.07 559,355,014.32 7.3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7,90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汤同奎 境内自然人 34.01% 30,920,891 23,190,668
郑之开 境内自然人 28.90% 26,269,091 20,721,818
胡小琴 境内自然人 3.89% 3,540,000 0
李卫平 境内自然人 1.96% 1,784,560 0
郑晓冬 境内自然人 1.50% 1,360,000 0
宋秀龙 境内自然人 0.88% 803,500 602,625
牟凤林 境内自然人 0.78% 706,080 529,560
赵东京 境内自然人 0.73% 667,050 576,001
王建忠 境内自然人 0.51% 466,300 0
宿迁玲隆鲸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4% 312,1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公司持股数量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汤同奎先生和郑之开
先生构成一致行动人；郑之开先生与胡小琴女士构成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上述公
司内部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无其他重要事项披露。

证券代码：003025 证券简称：思进智能 公告编号：2021-043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和 2021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039 万元变更为
11,254.6万元，并通过新修订的《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9日、2021年 7月
28 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8）、《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704805464Q
注册资本 壹亿壹仟贰佰伍拾肆万陆仟元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 1993年 01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 李忠明
营业期限 2000年 06月 1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冷成形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压铸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维
修；机械配件的加工及销售；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禁止
或限定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住所 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1832号
三、备查文件
1、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2021-053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铭普光磁；证券代码：002902）股票交

易价格连续 2 个交易日（2021 年 7 月 27 日、2021 年 7 月 28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了《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目前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427 证券简称：ST尤夫 公告编号：2021-059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YPERLINK“http://www.cninfo.com.cn“http://www.cninfo.
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审议事项。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7月 28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8 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7月 28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和孚工业园区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翁中华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22,625,944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7.998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21,717,682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7.791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908,262 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0.2074％。
4、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908,262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 0.2074％。
5、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提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浙江尤夫科技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98,94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64%；反对 116,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6%； 弃权 1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781,26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0173％； 反对
116,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7716％；弃权 1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1.211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1-061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21年 7月 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1-057）。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7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7月 28日 09:15-15:00。
3、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 2388号浦江科技广场 3号楼 3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锋先生、副董事长沈军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未出席股东大会。经半数以

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骞军法先生主持召开。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0 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817,364,245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37.9725%，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8.7973%。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6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774,353,845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35.9743%，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755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14 人，代表股份总数为 43,010,4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981%，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41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8 人，代表股份总数 159,402,697 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 7.4054%，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566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增补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赵凡先生、陈楠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 关于增补赵凡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774,471,057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75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6,509,50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3.0913%。
表决结果：赵凡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1.2 关于增补陈楠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853,444,155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4.4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5,482,60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2.6344%。
表决结果：陈楠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2、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黄宇先生、郑兴焱先生为监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 关于增补黄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813,774,155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5,812,60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478%。
表决结果：黄宇先生当选为公司监事。
2.2 关于增补郑兴焱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814,141,055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56,179,50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780%。
表决结果：郑兴焱先生当选为公司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1-062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7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1年 7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金锋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董事人员变动及工作需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规范运作，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的规定，增
补公司董事沈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增补完成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黄法先生（主任委员）、傅蔚冈先生、沈军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21-063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7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21年 7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黄宇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审议通过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保证公司规范运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的规定，同意选举黄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任期为即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21-046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珠江钢琴，证券

代码：002678） 于 2021年 7月 26日、2021 年 7 月 27 日、2021 年 7 月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和投资者的重点关注。 截至目前，公司艺术教育培训业
务持续稳定发展，该业务收入在公司营业收入中占比不大，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股价短期内
涨幅较大，可能存在二级市场炒作风险。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已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披露了《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45），预计

2021 年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000 万元至 11,700 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71.80%至 253.35%；

（三）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
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2021－050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申

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11927）。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
司提交的关于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
定对公司本次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1-043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已对本次重组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
审批程序进行了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
次重组方案或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2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并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2021 年 2 月 2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2021年 3月 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盛达金属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
议案，并在公司指定媒体披露了相关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21年 3月 2日开
市起复牌。

2021年 3月 8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1]第 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立即
组织交易各方及中介机构进行了认真讨论分析及核查，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对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进行了相应的补充
和完善。 2021年 3月 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盛达金属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 日、2021 年 4 月 29 日、2021 年 5 月 29 日、2021 年 6 月 29 日披露了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1-019、2021-030、2021-035、2021-
039）。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有序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本次重组涉及的

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待上述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
重组的正式方案，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

三、特别提示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每

30日公告一次本次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 直至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本次重组事项尚需公司
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批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以及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取得上述批准、
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032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21-054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起实施

的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已于 2021年 4月 7日实施完毕，公司根据股份回购方案的规定以及于
2021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超出

部分股份用途的议案》，对其中 4,211,199股进行注销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社会公众股份注销事项已于
2021年 4月 30日完成。 此外，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的议案》，回购注销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6,000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事项已于 2021 年 7 月 1 日完成。 上述股票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从 821,083,860 股减少至
816,846,661股；注册资本由 821,083,860元减少至 816,846,661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日、2021年 5月 8日及 2021年 7月 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减资公告》、《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及《关于对部分获
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经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近日取得新换发的《营业
执照》，其中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21,083,860元变更为 816,846,661元。 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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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议
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展珂因工作变动离职，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规定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注销向其所授予的合计 3.60万份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 7月 2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及调整行权价格的公告》。

公司本次注销激励对象展珂持有的 3.60万份股票期权，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0.0023%。 本次股
票期权注销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注销的股票期权尚未行权，注销后不会对公司
股本造成影响，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2021年 7月 28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 3.60 万份股票
期权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8 日


